
晋能源议函〔2024〕26 号

张重辉代表：

您好。您与其他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传统产

业改造升级的建议》收悉，省能源局结合自身职责进行了认真研

究，现答复如下：

关于“煤炭行业要深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持续推进煤

炭智能绿色安全开采和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推进燃煤火电机组灵

活性改造、节能降耗改造、供热改造“三改联动”，实现智能化

绿色开采。”的建议

近年来，省能源局纵深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持续推

进煤矿智能绿色开采和清洁高效利用，深入推进燃煤火电机组

“三改联动”，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一）煤矿智能化建设方面。省能源局联合相关部门多措并

举扎实推进。一是通过组织召开现场推进会、智能化论坛、智能

化培训会，征集发布我省煤矿智能化建设典型案例等方式，促进

产学研用各方强化交流、总结经验，不断提升智能化建设成效。

二是制定了《山西省煤矿智能化建设指导手册》，并结合实际对



《手册》进行修编，目前已经发布了 2023 年版，旨在为加快推

进全省

煤矿智能化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三是与省市场监管局联合

印发了《山西省煤矿智能化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持续推动了 8

项煤矿智能化地方标准的出台，不断健全智能化标准体系，力争

解决“数据烟囱”问题。四是针对煤矿企业对智能化建设存在的

理解偏差问题，在推进过程中，不断统一思想，引导煤矿企业客

观认识智能化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实际，明确提出智能化建设按照

现有标准达标，不追求“高大上”，同时强调要更加重视后续迭

代升级能力的建设。五是动态《评定管理办法》，根据煤矿智能

化技术发展、实践经验等方面的情况，与时俱进及时完善评价指

标和有关要求，指导煤矿企业分级分类、因地制宜开展智能化建

设。

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 125 座，智能化采掘工

作面 1521 处，全省 3200 处井下固定岗位实现无人值守，井下所

有重要作业地点实现无监控不作业。煤矿人员岗位不断优化，作

业环境持续改善，劳动强度显著降低，煤矿本质安全水平明显提

升，我省煤矿智能化建设整体位居全国前列。

下一步，省能源局将会同省直相关部门，围绕省委、省政府

对于煤矿智能化建设的工作要求，锚定目标任务，突出重点关键，

在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中力争做到全面提速与全面提质齐头并



进，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加大力度推动煤矿智能化

技术装备常态化运用；二是持续完善智能化建设和评价标准体

系；三是组织关键技术和核心装备攻关；四是加快智能化人才队

伍建设；五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六是加快推进煤炭工业互联网

平台建设；七是加大工作调度考核力度，确保煤矿智能化建设任

务目标按期完成。

（二）煤炭绿色开采方面。我们结合试点煤矿实际，率先出

台地方标准《煤炭绿色开采技术指南》，实现标准赋能绿色，规

范试点建设行为。积极推广应用充填开采保水开采、煤与瓦斯共

采、无煤柱开采等煤炭绿色开采技术，建成了一批充填开采、保

水开采及煤与瓦斯共采试点，为全面推广应用积累了经验。当前，

30座绿色开采试点煤矿全部建成，全省9个矿区和11个市的120

座煤矿采用无煤柱开采，特殊和稀缺煤类资源的开采利用程度进

一步提升。

下一步，省能源局将以实现煤炭清洁生产为总目标，加强技

术创新，着力培育煤炭绿色开采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煤矿开采

方式变革，纵深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一是在试点基础上，

印发《关于做好 2024 年度煤炭绿色开采工作的通知》（晋能源

煤技函〔2024]39 号），2024 年再推动建成 25 座绿色开采煤矿，

持续扩大绿色开采推广范围。二是加强对已建成绿色开采煤矿的

督导检查，杜绝建而不用，推动绿色开采技术升级迭代，巩固绿



色开采建设成果。三是以标准赋能夯实煤炭绿色开采，统筹发挥

标准化在推动绿色产业发展、促进技术创新、规范技术应用等方

面的作用，今年，我们计划推动保水开采、离层注浆、煤矿辅助

运输等 3 个标准规范。四是召开全省煤炭绿色开采现场交流会，

为各方提供学习交流、展示推广的机会，多措并举，持续完善绿

色开采技术，降低绿色开采建设成本。

（三）煤炭洗选方面。我省率先出台了《山西省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促进条例》，要求规范煤炭洗选企业发展，逐步淘汰落后

产能，加强煤炭洗选企业标准化管理。新建煤矿应当同步建设配

套的煤炭洗选设施，采用先进煤炭洗选技术工艺及装备，提高原

煤入洗率和煤炭质量。

省能源局严格落实国家核准的新建煤矿配套建设选煤厂要

求，持续淘汰落后洗选企业。制定出台了《煤炭洗选行业建设项

目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煤炭洗选行业备案管理制度，开展煤

炭洗选企业标准化管理规范评定工作，优化煤炭洗选企业布局和

标准化建设，推动煤炭洗选行业产业升级，目前选煤电力单耗炼

焦煤不高于 8.5 千瓦时/吨、动力煤不高于 4.5 千瓦时/吨，原煤

洗选率稳定在 80%以上。

下一步，我省将严格落实社会独立洗选产能减量置换政策，

推动全省煤炭洗选产能健康有序增长，逐步提升先进煤炭洗选产

能。新建洗选项目要符合国家和我省相关政策及标准，能效达到



选煤电力消耗限额二级能耗水平。积极引导煤炭洗选企业开展标

准化管理规范达标建设，因地制宜推行干法选煤，推动智能化技

术在洗选行业的应用，提高洗选效率。推动煤炭洗选加工根据市

场供需变化，及时生产精准适配符合用户需求、品质稳定的优质

煤炭产品，为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创造有利条件。

（四）燃煤火电机组“三改联动”方面。自 2021 年以来，

我们严格落实国家关于开展全国煤电机组改造升级的相关要求，

推动我省煤电机组“三改联动”。一是谋划制定实施方案，明确

了各市、各发电集团改造任务。二是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建立了

备案登记制度、专人负责机制和“月调度、季通报”工作机制，

确保改造工作顺利开展。三是完善配套政策支持，建立了新能源

项目建设与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相结合的考核机制，在电力现货

市场中建立了政策性灵活性改造容量补偿机制，激励煤电企业进

一步实施深度调峰改造。四是全力提供技术支持，组织编制节能

降耗技术路线指南，开展技术培训会，组建“晋电三改联动技术

交流服务”工作群，多渠道多方式多频次为全省煤电企业提供技

术服务。

2021-2023 年，我省煤电机组完成“三改联动”改造 6303

万千瓦，全省燃煤机组平均供电煤耗由 2020 年底的 319 克标准

煤/千瓦时降至 316 克标准煤/千瓦时，电网调峰能力增加约 270

万千瓦。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落实国家要求，持续推动煤电机组“三

改联动”，进一步提升我省煤电机组清洁高效灵活性水平，促进

电力行业清洁低碳转型，助力全省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省能源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

的宝贵意见。

山西省能源局

2024 年 5 月 7 日


